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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
15樓
承辦人：科員 劉庭揚
電話：3322101#7575
電子信箱：paulliu0320@ms.tyc.edu.tw

受文者：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桃教人字第11401083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376735100E_1140108365_ATTACH1.pdf、

376735100E_1140108365_ATTACH2.pdf、376735100E_1140108365_ATTACH3.pdf)

主旨：轉知教育部訂定「一百十四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定」，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4年10月29日臺教授國字第1140105825號函辦

理，並附原函及相關附件各1份。

二、參照行政院「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

意事項」第6點及第7點規定，訂定旨揭補充規定。

正本：本市各市立學校〈不含秀才分校〉、本市各市立幼兒園(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
除外)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組)長、主任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007522

■■■■■■人事室 ■■■■■■■114/11/05 07:44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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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陳彥蓉
電話：04-37061537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國字第11401058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A09000000E_1140105825_senddoc3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40105825_senddoc3_Attach2.pdf)

主旨：訂定「一百十四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

金發給補充規定」，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參照行政院「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

意事項」第6點及第7點規定，訂定旨揭補充規定。

二、檢送「一百十四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

金發給補充規定」及逐點說明各1份。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
副本：本部人事處、本部國教署人事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21140108365

■■■■■■人事室 ■■■■■■■114/10/30 11:23

■■■■■■■有附件



一百十四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
獎金發給補充規定 

一、教育部參酌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

點及第七點規定訂定本規定。 

二、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同時具

有二種以上情事時，擇一從重處理： 

（一）教師於一百十四年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規定解聘、不續聘生效（包括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以後生

效），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二）一百十三學年度成績考核（包括另予成績考核）經考列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而

留支原薪者，當年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下列情事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1、考列事由為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第七目或因公傷

病請公假而留支原薪者，其年終工作獎金得全額發給。 

2、考列事由為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目者，依其一百十四

年實際在職月數計算，於扣除一百十三學年度之延長病假

日數後，按比例發給；延長病假扣除方式係採按日扣除，

並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所餘未滿三十日之實際在職畸零

日數，以一個月計算。如因安胎需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

之請假日數，不在此限。 

（三）一百十三學年度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判決確定者，或平時

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者，當年不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 

（四）一百十三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達二次

或累積曠課、曠職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五）一百十三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達一

次或累積曠課、曠職達三日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 

（六）一百十三學年度受申誡之懲戒處分判決確定者，發給四分之

三數額。 



三、依教師法規定予以停聘之教師，其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予以終局停聘生效（包括一百十四年

十二月二日以後生效），停聘期間各年度均不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 

(二)依教師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予以當然暫時停聘，於停

聘事由消滅後，並回復聘任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本(年功)薪、

學術研究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部分，均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

給。 

(三)依教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二十三條第六項予以停聘，停聘事由消滅後，未受解聘或終局

停聘處分，並回復聘任且補薪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本(年功)

薪部分，全額發給；學術研究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部分，均按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四)十二月份仍停聘者(不含終局停聘)，當年均暫不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嗣後如復聘，再依前二款規定辦理。 

(五)停聘教師經依法提起救濟後，原停聘決定經撤銷或因其他事由

失去效力而復聘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本(年功)薪部分，全額

發給；學術研究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部分，均按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發給。 

一百十四年復聘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應俟一百十三學年度成績

考核辦理後，配合考核等次再行辦理。 

四、教師於考核年度內請延長病假且全無工作事實者，依第二點第二款

第二目計算方式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一百十四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
獎金發給補充規定 

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參酌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

及第七點規定訂定本規定。 

本補充規定係參酌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

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

第七點規定及一百十三年公立學校教師

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定訂定。 

二、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年終工

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同時具有

二種以上情事時，擇一從重處理： 

(一)教師於一百十四年依教師法第

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規定解聘、不續聘生效（包括

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以後生

效），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二)一百十三學年度成績考核（包

括另予成績考核）經考列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而

留支原薪者，當年不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但有下列情事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考列事由為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二目、第七目或

因公傷病請公假而留支原

薪者，其年終工作獎金得

全額發給。 

２、考列事由為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六目者，依其一

百十四年實際在職月數計

算，於扣除一百十三學年

度之延長病假日數後，按

比例發給；延長病假扣除

方式係採按日扣除，並以

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所餘

未滿三十日之實際在職畸

零日數，以一個月計算。

如因安胎需治療、照護或

休養期間之請假日數，不

在此限。 

一、依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修正施行

之教師法規定，依該法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解聘、不

續聘生效（包括一百十四年十二月

二日以後生效）之教師，當年不發

給年終工作獎金。 

二、次查一百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修正

施行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教師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

者，應予年終成績考核；不滿一學

年 ， 而 連 續 任 職 已 達 六 個

月，……，另予成績考核。但教師

於 考 核 年 度 內 全 無 工 作 事 實

者，……，不再辦理年終成績考核

或另予成績考核。同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教師因病已達延

長病假，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六目留支原薪。 

三、據上，教師考核年度內如因病已達

延長病假且全年非全無工作事實，

經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六目者，其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方

式依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三)一百十三學年度受記過以上之

懲戒處分判決確定者，或平時

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

達一大過者，當年不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 

(四)一百十三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

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達二

次或累積曠課、曠職達四日

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五)一百十三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

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達一

次或累積曠課、曠職達三日

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 

(六)一百十三學年度受申誡之懲戒

處分判決確定者，發給四分之

三數額。 

三、依教師法規定予以停聘之教師，其

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予以

終局停聘生效（包括一百十四

年十二月二日以後生效），停

聘期間各年度均不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 

(二)依教師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

第三款予以當然暫時停聘，於

停聘事由消滅後，並回復聘任

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本(年

功)薪、學術研究加給及主管

職務加給部分，均按實際在職

月數比例發給。 

(三)依教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十三條第六項予以停聘，

停聘事由消滅後，未受解聘或

終局停聘處分，並回復聘任且

補薪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本

(年功)薪部分，全額發給；學

術研究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部

分，均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

給。 

(四)十二月份仍停聘者(不含終局

停聘)，當年均暫不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嗣後如復聘，再依

前二款規定辦理。 

一、參酌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第一項

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有關因案停職

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方式，明定

教師如依教師法規定各種樣態予以

停聘之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方式；並

明定十二月份仍停聘(不含終局停

聘)者(包含十二月一日在職、同月

二日至三十一日停聘者)，當年均

暫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嗣後如經

復聘且有補發停聘期間本(年功)薪

者，再予以補發之規定。 

二、另因教師年終工作獎金應視其考核

結果辦理，爰明定一百十四年有復

聘在職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應俟一

百十三學年度成績考核辦理後，配

合考核等次再行辦理。 



 

(五)停聘教師經依法提起救濟後，

原停聘決定經撤銷或因其他事

由失去效力而復聘者，其年終

工作獎金之本(年功)薪部分，

全額發給；學術研究加給及主

管職務加給部分，均按實際在

職月數比例發給。 

一百十四年復聘者，其年終工

作獎金應俟一百十三學年度成績考

核辦理後，配合考核等次再行辦

理。 

四、教師於考核年度內請延長病假且全

無工作事實者，依第二點第二款第

二目計算方式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考量教師於考核年度內請延長病假且全

無工作事實者，不辦理年終成績考核或

另予成績考核；為符年終工作獎金發給

意旨，並參酌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及現行實務做法，爰明定教

師於考核年度內請延長病假且全無工作

事實者，依第二點第二款第二目計算方

式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